
2021 年度维西县水务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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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抽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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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1.
水利工程
安全检查

对水利工程
建设安全生
产的行政检
查

重点检查
事项

2020-2021
年在建水利
工程

实地核查、
书面检查

县级水
利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
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状况，组织有关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对本行政区域内容易发生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严格检查。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
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
专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二十
九条、第二十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所管
辖的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工
作。

普遍
适用

2.
水土保持
检查

对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实施
情况及水土
保持情况的
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生产建设单
位

实地核查、
书面检查

县级水
利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
理机构，应当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第四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对水土保持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流域管理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可以行使国务
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职权。
《云南省水土保持条例》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水土保
持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在建项目定期检查
和汛前检查制度；对造成水土流失行为的举

普遍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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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应当及时调查、核实和处理。

3. 防汛检查
对防汛抗洪
工作的行政
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犁地坪水库
实地核查、
书面检查

县级水
利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第十五条 各级
防汛指挥部应当在汛前对各类防洪设施组织
检查，发现影响防洪安全的问题，责成责任
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处理，不得贻误防汛抗
洪工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防汛指挥部
的统一部署，对所管辖的防洪工程设施进行
汛前检查后，必须将影响防洪安全的问题和
处理措施报有管辖权的防汛指挥部和上级主
管部门，并按照该防汛指挥部的要求予以处
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八条 对于
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依照本法规定建设的
工程设施，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检查；
水行政主管部门检查时，被检查者应当如实
提供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十六条 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对水库大坝
的定期检查和监督管理。对未达到设计洪水
标准、抗震设防要求或者有严重质量缺陷的
险坝，大坝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单位采取
除险加固措施，限期消除危险或者重建，有
关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安排所需资金。对可能
出现垮坝的水库，应当事先制定应急抢险和
居民临时撤离方案。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主
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尾矿坝的监督管理，采取
措施，避免因洪水导致垮坝。

普遍
适用

4.
水利工程
检查

对已审批水
利基建项目
初步设计文

一般检查
事项

水利工程建
设市场主体

实地核查、
书面检查

县级水
利部门

普遍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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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行政检
查

5.
取用水检
查

对单位取用
水行为的行
政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各类市场主
体

实地核查、
书面检查

县级水
利部门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四
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在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
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
文件、证照、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执行本
条例的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三)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的生产场
所进行调查；

(四)责令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停止违反
本条例的行为，履行法定义务。

监督检查人员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
出示合法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有关单位和
个人对监督检查工作应当给予配合，不得拒
绝或者阻碍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普遍
适用

6.
水利工程
检查

对水利工程
市场主体市
场行为及合
同执行情况
的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云南省维西
县拉多阁水
库工程

实地核查、
书面检查

县级水
利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2，《云南省水利建设市场管理办法》
3，《云南省招标投标条例》

普遍
适用

7.
洪水影响
评价检查

对编制洪水
影响评价报
告非防洪建
设项目的行
政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各类市场主
体

实地核查、
书面检查

县级水
利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
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
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行政机关依法对
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
检查时，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
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公

普遍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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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监督检查记录。行政机
关应当创造条件，实现与被许可人、其他有
关行政机关的计算机档案系统互联，核查被
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三条
行政机关实施监督检查，不得妨碍被许可人
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被
许可人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四十五条:“水行
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按
照管理权限和职责分工，对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从事水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履行监
督检查责任。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明确本行政区域内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监督检查职责，
流域管理机构应当依法明确其下属管理机构
的具体监督检查职责。
《水利部关于加强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
评价工作的通知》（水汛[2017]359 号）：“六
强化洪水影响评价监督管理 各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要加强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后项目
建设监督管理，开展针对性跟踪检查，监督
防洪安全措施执行到位。

8.
涉河项目
检查

对河道管理
范围内建设
项目的行政
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各类市场主
体

实地核查、
书面检查

县级水
利部门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
定》第十一条 建设项目施工期间，河道主管
机关应对其是否符合同意书要求进行检查，
被检查单位应如实提供情况。如发现未按审
查同意书或经审核的施工安排的要求进行施
工的，或者出现涉及江河防洪与建设项目防
汛安全方面的问题，应及时提出意见，建设

普遍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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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必须执行；遇重大问题，应同时抄报上
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
定》第十二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筑物和设
施竣工后，应经河道主管机关检验合格后方
可启用。建设单位应在竣工验收六个月内向
河道主管机关报送有关竣工资料。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
定》第十三条 河道主管机关应定期对河道管
理范围内的建筑物和设施进行检查，凡不符
合工程安全要求的，应提出限期改建的要求，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河道主管机关的安
全管理。


